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以下分别简称《商标法》、《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集体商标是指由工商业团体、协会或其他集体组织的成员所使用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用以表明商品的经营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属于同一组织。
          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检测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其以外的人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用以证明该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

第三条     商标局设立《集体商标注册簿》和《证明商标注册簿》登记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符合《细则》第二条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申请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注册。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申请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注册的，应当按照《细则》第九条的规定，向商标局交送《商标注册申请书》、商标图样及商标黑白墨稿，同时附送主体资格证明以及该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

    申请证明商标注册的，还应当提供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申请人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品质具备检测和监督能力的证明文件。

第五条    集体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应当包括：
              (1)使用集体商标的宗旨；
              (2)使用该商标的集体成员；
              (3)使用集体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
              (4)使用该商标的条件；
              (5)使用该商标的手续；
              (6)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和违反该规则应当承担的责任。
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应当包括：
              (1)使用证明商标的宗旨；
              (2)该商标证明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定品质和特点；
              (3)使用该商标的条件；
              (4)使用该商标的手续；
              (5)使用证明商标的权利义务和违反该规则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六条     商际局对受理的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注册申请，依照《商标法》和《细则》及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对真实表示证明商标特定品质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应当予以核准。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初步审定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该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的全文或者摘要。

第七条     凡集体商标注册人所属成员，均可使用该集体商标，但须按该集体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履行必要的手续。

          集体商标不得许可非集体成员使用。

第八条     凡符合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条件的，在雁行注册人所规定的手续后，可以使用该证明商标。当事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证明商标规定条件的，注册人不得拒绝其使用。

第九条     对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任何修改，均应经商标局审查核准，并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证明商标注册人应当在与他人办理该证明商标使用手续后一个月内，将使用人的名称、地址、使用商品或者服务等内容，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子以公告。

第十一条   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不得在自己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该证明商标。

第十二条   证明商标转让时，受让人应当提供本办法第四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由商标局进行审查，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并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集体商标不得转让。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二条规定的，商标局可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的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

第十四条   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不履行控制职责，致使证明商标使用人的商品或者服务达不到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要求，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注册人承担赔偿责任。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人对其商标的使用失去控制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

第十五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被撤销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自撤销或者期满之日两年内，商标局对于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不予注册。

第十六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专用权被侵犯的，注册人可以根据《商标法》及《细则》的有关规定，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经公告的使用人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参与上述请求。

第十七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人准许他人使用其商标时发给《集体商标准用证》、《证明商标准用证》(附准用证书式)，可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此项费用应专用于其商标的管理。

第十八条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官方标志或者检验印记，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作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注册。

第十九条   除本办法规定外，《商标法》及《细则》的有关规定同样适用于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国家工家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